














- 7 -

准的计 10 分，低于规定标准的扣 2 分。

（七）企业产品竞争力（以企业提供的证明材料为准，1

0 分）

1、农产品原产地证明、无公害证书、绿色食品证书、

有机食品证书，有其中一项的记 2 分，没有的记 0 分。

2、省著名商标证书、国家驰名商标证明文件，有其中一

项的记2分，没有的记0分。

3、有企业管理制度（必须含“安全生产制度”）的记 2

分，没有的记 0 分。

4、省名牌产品、中国名牌产品证书，有其中一项的记 2

分，没有的记 0 分。

5、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、环保达标评定证明、职业

安全与卫生管理体系认证等，有其中一项的记 1 分，没有的

记 0 分；

6、有知识产权记录（有专利证书或商标注册证）的记 1

分，没有的记 0 分。

第六条 经考核，综合得分 80 分以上的企业，方可列入

县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候选对象；符合认定标准的，下列三

类企业有优先权：

（一）具有本地特色的农产品加工型企业（包括：果、

菜、粮、油、水产品、畜禽产品、林业产品为主要加工对象

的）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